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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模拟法庭教学模式自被引入中国以来,一直被各高校法学专业当成必修的法律实践课程，

它的德育作用却一直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阐释了在模拟法庭中进行大学生德育的优势，现行模

拟法庭课程设计在此方面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现行模拟法庭课程设计，加强其德

育作用的三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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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模拟法庭对大学生德育作用的意义 

当代大学生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绝大部分心理、

生理均未成熟，对事物认识有不稳定性、不全面性

和矛盾性，可塑性强，高校浓厚的自由学习氛围，

使他们迅速浸染于各种文化与思潮之中，容易出现

认识误区，价值观念被扭曲现象。据统计，近年来，

大学生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学界公认

将大学生德育与专业课相联系，在专业课程中渗透

德育是一种有效的开展德育活动的方法，但是，对

如何开展这一活动的研究和探索还十分欠缺。 

随着法律专业具有的应用性、技术性特征日益

被人们所认识，法律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中的地位

日渐提高，其中模拟法庭作为法律教学的必修课程，

由于具有融体验性、实战型、知识性为一体的特征，

被认为是一种情境式学习方式，是有利于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在法律教学中应用的一种教学手段或方

法，越来越多的高校法学专业将其从理论课程中分

离出来作为专门课程开设。但是，从近年来教学实

践和相关著述中可以发现，法学教育理念受功利主

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较大，不少人偏重模拟法庭对

大学生司法实践能力的培养作用，而忽视其在大学

生品行造就方面的功能，教育的失衡，影响了学生

的全面发展。因此，有必要从加强德育教育功能方

面对模拟法庭课程做全面审视和设计。 

二、模拟法庭的特点决定其开展大学生德育有

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模拟法庭对大学生有德育作用是由其本身决

定的 

法律的适用问题是模拟法庭的核心，而法律本

身具有伦理性，法律的适用过程也离不开对其的伦

理分析和考量。 

法律与道德同属于社会规范，西方有一句谚语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它充分说明了法律与道德的

密切联系，二者都包含正义、公正、平等、人权等

价值理念，符合道德理念的，往往也符合法律。因

此，学生参与模拟法庭，学习法律的过程，也往往

是经受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的教育过程，即如何通

过正当程序，公正地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地裁判。 

法律思维有二元性，包括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

谌洪果指出“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式，它的一端

便是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上层面，联系着法律和法律

人的文化内涵+品格和精神需求，当法律思维作为思

维方法时，它的一端便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下层面，

它在对解释+推理+论证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

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为理性的安排”
[1]
。韩宏伟也

指出法律思维是以利益衡量为价值尺度的评价性思

维
[2]
。也就是说在学生适用法律解决争议时，其思维

过程就存在着以本人价值尺度为标准进行利益衡

量，充分揭示和反映出法律适用者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倾向。 

因此，模拟法庭的运行绝不仅仅是法律知识、

技能的传授过程，更重要的是法律人应有的道德品

格的培养和造就过程。而不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

培养，会直接导致学生适用法律上的偏差，不能真

正贯彻和实现法律的价值目标。 

（二）模拟法庭的实践性、情境性使其更有利于吸

引大学生兴趣、更具有感染力，在大学生德育上具

有明显优势 

道德发展有四个阶段：道德认知--道德情感--

道德意志--道德行为，从前到后一环套一环，其中

后三环的发展中道德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而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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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道德认知水平普遍较高，道德情感、道德意

志和行为则比较欠缺
[3]
。模拟法庭的实践性、情境性

为道德实践提供了机会。模拟法庭所使用案例往往

是真实发生的或由真实案例改编而来，为学生打开

了介入社会的一扇窗，通过对贴近实际、来源于生

活的案件的调查、审理和裁判既考察了学生运用法

律的能力，亦是为学生提供了了解人性，了解社会，

反思三观的机会。同时，在模拟法庭进行过程中，

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法庭整个流程，代入感强，

印象深刻，这种特有的情境性能够强化学生的情感

体验，比枯燥的理论说教或旁观者式的观影更能深

入人心，触发思考。 

（三）模拟法庭的各个环节尤其是控辩环节的设计

符合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的要求，有利于促进个

体道德的发展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柯尔伯格的认知发

展道德教育模式理论，冲突的交往和生活情境最适

合于促进个体道德判断力的发展。模拟法庭存在控

辩双方，两方观点针锋相对，冲突既有书面，亦有

口头表达方面的，在各方理由的剖析中，各方道德

判断也得到充分展现，在这一过程中，法律中蕴含

的社会普遍道德规范、个人的道德判断不可避免地

发生碰撞和融合。按照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的说

法，道德不可能从外部强加于人，而是个体内部状

态与外界交互作用的产物。模拟法庭中各方的观点

冲突越激烈，越能起到对学生道德发展的推动作用。

因此，从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理论来说，利用模

拟法庭对大学生开展德育是具有实效性的。 

三、现有教学设计在大学生德育上存在明显不足 

首先，高校现有模拟法庭课程的内容设计目的

多围绕培养控辩技能等展开，强调对学生文书写作、

语言表达等能力的训练，对法律职业道德、社会伦

理的教化不够重视。根据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道德

教育模式理论，道德发展有三水平六阶段，大学生

应当属于第二水平，即习俗水平，这一水平正是学

生了解、认识社会行为规范，意识到人的行为要符

合社会舆论的希望和规范的要求，并遵守、执行这

些规范的关键时期，也即成为社会人的转型时期，

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融入社会，成为有益于社会之

人。因此，模拟法庭教学中理当将德育作为其重要

课程目的，充分发挥其以案说理的优势，为学生的

道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其次，案例选择上没有考虑道德认知发展规律。

多数高校忙于建设案卷库，强调案例类型多样，力

求拓宽学生的法律知识面和见识，却忽略了案件的

伦理性、对抗性。这样的案例用来训练出具有高超

的法律专业技能的人才也许没有问题，但是，案例

缺乏伦理对抗性，将不利于学生的情感体验与认同，

模拟法庭的德育功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最后，模拟法庭课程各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基本

未考虑伦理考察方面。在模拟法庭课程设计中，往

往强调学生对程序法、实体法的学习和应用，不注

重对案例包含的伦理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证；在成绩

评定标准中，基本都把学生的文书写作、口头表达、

资料检索、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表现等做为主

要考察项目，对学生在整个模拟法庭中的伦理品格表

现如诚信、友爱、互助、协作精神等都忽略不计了。 

四、完善现有模拟法庭教学设计，加强其在大

学生德育中作用的建议 

首先，充分认识法律思维具有两元性，将法律

思维方式的培养纳入模拟法庭课程设计目的中。摒

弃忽视法律的社会性、伦理性的做法，也即抛开法

律中的意志与情感内涵，单纯从法律规则角度进行

推理、解释、论证的做法，强调对大学生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和道德的培养，并将其排在法

律技能之前，作为模拟法庭课程的根本培养目的。

最终，为大学生有机会进入后习俗水平积极创造条

件，即以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准则，

能从人类正义、良心、尊严等角度判断行为的对错，

而不会完全被世俗和法律条文所束缚，学会自主地

寻求公平正义的裁判。同时，强调法律的社会性、

伦理性，改善学生思维方式，也在进一步激发学生

解决法律问题的积极性、创新性上具有一定作用。 

其次，根据大学生道德发展阶段合理选择案例。

如前所述，大学生的道德发展处于三水平中习俗水

平阶段，是了解、认同普遍伦理和规范时期的重要

时期，因此，应将涉及家庭伦理、职场伦理、社交

伦理等基本社会公共伦理的案例作为主要选取范

围，特别是与个体道德差异大，容易产生道德上的

两难的案例用于德育效果会更好。当然，还必须考

虑学生认知情况和能力，不能过于提高案例模拟难

度，否则过犹不及，影响体验和认知效果。 

再次，根据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合理设计课

程环节。 

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认为实施德育的方法和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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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为：了解当前道德判断水平--运用道德难题引起

认知失衡--揭示高一阶段的道德推理方式--引导接

受更为合理的推理方式--鼓励道德判断的实施。将

上述方法和策略与模拟法庭的各个教学环节相结

合，做出如下设计： 

第一，在案例发布给学生前，设置考察当前学

生对案例相关伦理规范的认知水平环节。设计若干

讨论话题或问答题，了解学生相关道德判断发展水

平，并充分引发学生对相关伦理规则的产生、发展

和具体内容的兴趣。 

第二，发布案例进行案情分析时，一并指出其

中的道德难题或法律适用可能引发的后果，根据学

生所持观点划分小组（原被告角色分配）。充分调动

学生查寻资料、组织语言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

学生创造性解决道德难题或法律适用难题，并强调

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第三，组织模拟法庭开庭活动时，充分利用建

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的“情境”、“协作”、“会话”、“意

义建构”四大要素
[6]
，完成道德教化、法律技能和法

律知识的传授。 

第四，对整个过程进行总结和评价。建议组织

学生完成德育小论文，对模拟法庭过程中对道德的

认知、体验进行归纳总结，这样更有利于加强学生

道德方面的情感体验和认同。 

总之，模拟法庭可以成为大学生德育活动的重

要阵地，设计、组织好模拟法庭的德育活动，将进

一步丰富德育形式，提高德育实效，因此，有必要

对此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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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ole of moot court in college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WANG Zhi-min, SUN Shu-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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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ind of legal practice teaching method, the moot court is widely adopted by the Law major at 

college.However, the role of moot court in moral education has not been fully paid attention to.This paper explains 

the advantages of moot court in college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lack of curriculum design in moot court 

at present.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curriculum design in moot court and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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